
財政部就怎法法庭 112年 5月 少日審理 107年度怎二字第 5

號犖請解釋怎法朱之補充說明

壺 、簡要說明我國兩稅合一制度

一 、我國所得稅制由獨立課稅制修正為兩稅合一制之背景說明

86年度以前 ,我 國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與綜合

所得稅(下稱綜所稅)獨 立課稅 ,營利事業繳納營所稅後 ,個

人居住者股東實際獲配之盈餘(股利),列為營利所得課徵綜

所稅 ,營利所得最高總稅負達 55°/o〔 =當時營所稅稅率 25°/。

十(l一必o/o)× 當時綜所稅最高稅率碎0o/o〕 。嗣為建立「低稅負、

無障礙」投資環境 ,自 87年度起推動兩稅合一採行設算扣

抵制 ,以減輕個人居住者營利所得總稅負,提升投資意願 。

在該制度下 ,營利事業應將其女瑹繳納之營所稅稅額 ,

詳才記錄於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b6條

之 1至第 66條之 碎),於決議分配稅後盈餘(股利)時 ,計算

正確之股東可扣抵稅額(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5及第

b6條之 b),併同稅後盈徐做 利)分配子股東(因 稅後盈餘與

營所稅相對應 ,故不論股東身分別為營利事業居住者 、公益

慈善機關團體 、個人居住者 、非居住者 ,均應分配),並於分

配時將分配之可扣抵稅額全額自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減除。

二、個人居住者股東在西已股利之所得稅計算、可扣抵稅額之抵減

或退稅

上開制度設計 ,營利事業決議分配盈餘時分配子股東之

項目有二 ,其一為稅後盈餘(即股利淨額),其二為設算每一

元盈餘所含已繳納之營所稅(即股東可扣抵稅額),亦 即營利

事業分配子每位股東之 「股利總額」,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 第 1類規定 ,係 包含 「股利淨額」及 「股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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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抵稅額」。此以股利淨額併計股東可扣抵稅額為個人股利

總額之稅基遠原方式(與個人薪資所得係薪資給付淨額併計

薪資扣繳稅款還原之薪資總額相似),係設年扣抵法下基於

量能課稅原則(高所得股東應負擔較高所得稅負)之設計 ,個

人居住者股東在配之 「股利總額」,與各類所得竹︳如薪資 、

利息 、租貨及權利金所得)併計為綜合所得總額 ,減除免稅

額及各項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淨額 ,適用累進稅率計算應納

稅額 ,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 ,股利總額所含之可

扣抵稅額 ,可扣抵全部應納稅額 ,如有不足 ,應補繳差額 ,

如扣抵有徐 ,可申請退稅 ,使股利所得最終稅負 ,取決於個

人居住者股東綜合所得淨額適用綜所稅累進稅率計算之結

果 【詳釋例 l】 。

學者以同一股利總額 ,高所得股東適用高邊際稅率 ,其

獲配之股利淨額併計可扣抵稅額計算之應納稅額較高,此時

可扣抵稅額還原計入股利總額回補之綜所稅較高,進而片面

擷取實際抵稅利益與股東之邊際稅率呈現負相關之論點【如

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新臺幣(下 同)l0元 ,適用稅率 碎0°/o之

股東實際抵稅利益似為6元〔=l0元×(l一碎0o/o)〕 ,適用稅率 6°/。

之股東實際抵稅利益似為 少.碎 元〔=l0元 ×(l一6o/。
)〕 】,惟此論

點失之偏頗 。以設算扣抵制還原股利稅基之基本原理觀之 ,

不論股東邊際稅率為何 ,抵稅利益均相同 ,以分配股利淨額

θ0元 ,可扣抵稅額 10元(含超額分配稅額),適用稅率碎0o/°

之高所得股東實際抵稅利益為 10元〔股利總額 (少0元十l0

元)× 邊際稅率碎00/°一可扣抵稅額 l0元=應補稅額 30元(詳釋

例 1股東 A)〕 ;適用 6o/o之低所得股東可獲退稅 猝元 ,實際

抵稅利益亦為 10元︳股利總額(少0元十l0元 )× 邊際稅率 bo/。一

可扣抵稅額 l0元=應退稅額 碎元︳;復按以往統計資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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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歷年綜所稅申報戶數約 650萬 戶 ,其 中約 300餘萬戶(約

50°/°)無須繳稅 ,該等股東所獲分配可扣抵稅額(含超額分配

稅額)可全額退稅 ,其抵稅利益均為 l0元(如釋例 1股東 B)。

三 、非居住者股東依較低稅率扣繳完稅等同享有抵稅利益

兩稅合一制立法時,為衡平非居住者股東與個人居住者

股東(最 高稅率碎0o/o)之股利所得稅負【詳釋例 2】 ,有 關非居

住者股東獲配之股利所得 ,曾考量二種課稅方式 :其一 ,扣

繳率比照個人居住者股東按綜所稅最高稅率 碎0o/o訂定 ,其

獲配股利總額所含可扣抵稅額 ,用 於扣抵應扣繳稅款 ;其二 ,

其獲配之股利淨額按 20o/o扣 繳完稅 ,股利總額所含可扣抵

稅額 ,不得扣抵應扣繳稅款。二方式計算股利所得總稅負相

同 ,後者將抵稅權利益直接反映於較低之股利扣繳率 20o/。 ,

國庫則保有不得扣抵之可扣抵稅額相對應之營所稅及股利

淨額應扣繳稅額稅收 ,依從成本低 ,爰採用之 。因此 ,非居

住者股東在配股利按 20．/．扣敬完稅 ,已等同享有抵稅權利

益 ,不得再就在配可扣抵稅額重複扣抵應扣繳稅款 ,否則將

使非居住者股東之稅負低於個人居住者股東之稅負 ,字有

超國民待遇 ,或造成個人居住者股東持於國外低稅負地區

設立公司再持投資國內公司(即假外資)避稅 ,有道租稅公

平 。

四、所得稅法第 1“ 條之 2第 1項 (下稱系爭規定)責由營利事業

補欲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建互時 ,基於股東結構複雜 、我國

企業型態特殊(中 小企業家數 15少 萬餘家 ,占 全體企業之

少8.少2o/o),家族公司高所得股東為規避累進稅率 ,透過多層

轉投資遞延股利課稅之現象十分普遍 ,亦 即利用營利事業轉

投資所獲配之股利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可扣抵稅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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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俟 其分配盈餘時併同分配 ,超額分配

之可扣抵稅額透過多層轉投資遞延分配,計入轉投資公司之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最終股東之身分究為個人居住者或

非居住者股東 ,尚雜確認 。營利事業倘超額分配可扣抵稅

額 ,不論營利事業本身、其股東及稓徵機關均無法由「扣抵

端」女際計算出其股東究竟扣抵多少稅額及確女造成多少

稅收守員失 ,如要求逐一追蹤更正計算 ,需耗女納稅義務人(含

營利事業及其股東)鉅額避從及社會成本(詳下述貳 、二(二 )

說明),超額分配行為後缺衛生之不利益 ,既車因於營才l｜ 事

業違反稅法上之作為義務 ,自 不應持嫁由其股東、檔徵機關

負擔 ,爰基於比例原則要求之方法須合適、必要及合比例之

考量 ,乃擇定於 「分配端」管控 ,由 巷利事業補敘超額分配

稅額 ,以恢復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餘額 ,使後續年度之

分配不受影響 ,至該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其股東是否扣

抵或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均不再追究 。

德國係選擇將管控重點置於 「扣抵端」,亦 即於股東行

使扣抵權時 ,稽徵機關仍將進行審查 ,並且於審查後另行作

成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行政處分 ,同 時依德國租稅通則第 130

條規定 ,賦子其較強存續力。其以國家稅收損害為擔保責任

範圍,有其配套制度得以確認、運算。我國制度則著重於「分

配端」,在 「扣抵端」幾無設防 ;於此制度設計下 ,使營利

事業負擔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補繳之擔保責任 ,非以扣抵端

之損害賠償為準 ,為制度選擇之必然結果 ,兩 國在制度選擇

上明顯不同 ,無法局部對照引用。何況 ,租稅法上之擔保責

任 ,其屬性是否為損害賠償 ,在國內稅法界仍有不同見解 1。

其擔保範圍非不得由立法者考量如何積極確保國家稅收,而

〦
請參照陳敏 ,稅法總論 ,l08年 ,l版 ,第 336-33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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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設定之 。系爭規定以 「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作為擔保(補繳)範 圍 ,即屬立法者為保持可扣抵稅額帳戶正

確性、延續性而明文設定之擔保範圍 ,不應以損害賠償而限

縮之 。

式 、財政部就說明會大法官詢問事項之說明

一 、有關學者(盛子龍教授)、 會計師公會代表所述 ,營利事業超

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 ,所補繳該超額分配之金額 ,超過其

個人股東於綜所稅女際專有扣抵之金⋯額 ,請問財政部意見?

財政部意見 :

(一 )如前述壹、四說明 ,系 爭規定責由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

之可扣抵稅額 ,並非補繳其個人居住者股東實際扣抵該超

額分配稅額所造成之綜所稅稅收損失(即 漏稅額 ,德 國損

害賠償觀點),而係 「恢復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餘額」

,避免該行為後續衍生影響國家稅收 、租稅公平 、股東權

益及鉅額納稅義務人遵從成本與稽徵機關稽徵成本等不

利益 ,考量前開整體不利益係導因於該營利事業違反應作

為義務 ,爰 責由其一次性補繳超額分配稅款 ,於補繳日恢

復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餘額 ,至其超額分配可扣抵

稅額所造成之不利益及影響 ,不再逐筆追溯更正 。

(二)學者或專家僅片面挽察要求營利事業補繳之超額分配稅

額可能超過個人股東於綜所稅才際字有之扣抵金額 ,係忽

略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本質、女務運作困難及超額分配可

扣抵稅額衍生之其他不利益

1.如 前述壹 、二說明 ,學者認為個人居住者股東獲配可扣

抵稅額 ,實際抵稅利益與其適用之邊際稅率呈現負相關

,係忽略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係將可扣抵稅額還原為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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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與股利淨額合併計算股利總額適用稅率 ,並片面擷

取可扣抵稅額計入稅基 ,適用邊際稅率補回部分稅額 ,

似有實際抵稅利益打折之錯覺 ,．
l隹 此為基於 「量能課稅

」原則設計稅制之必然結果 ,就股利總額應納稅額扣抵

可扣抵稅額(如 有不足 ,應補差額 ,如扣抵有餘 ,可申請

退稅)整體觀之 ,實際抵稅利益與獲配之可扣抵稅額相同

2.由於我國兩稅合一制對於股東抵稅權係依股東身分而

定(詳說明會本部簡報第 2頁 ),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

抵稅額時 ,其股東如為個人居住者 ,倘欲以政府實際受

到稅收損失(損 害賠償)據以追繳 ,因 該超額分配行為經

稽徵機關查獲 ,期 間可能已歷經數年申報或股利分配 ,

營利事業須就各年度逐筆追溯確認 「最終┘個人居住者

股東是否已抵繳該超額分配之可寸口抵稅額 ,營利事業本

身 、其股東均須耗費鉅額遵從成本 ;其股東如為營利事

業居住者且已將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計入其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 ,又併同盈餘再分配子其股東 ,於多層轉

投資架構下更加難以追溯更正及計算稅收損失 。

3.以 會計師公會代表所提 ,國 內某上市公司為例 ,該公司

8少 年股東人數高達 33.8萬 人 ,其 中本國個人 33.5萬 人

、本國法人 1,206家 、外國機構與法人 l,30p家 ,該公司

倘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 ,後續須更正該次分配之所

有股利憑單 ,本國個人股東 33.5萬 人須更正綜所稅申報

及補稅 ,本國法人股東則需更正後續分配子其股東之股

利憑單 ,稽徵機關亦須調查更正股利憑單 、股東補繳稅

額正確性 【詳釋例 3】 ,不但實務運作困難 ,且將耗費鉅

額社會成本 。超額分配行為後續衍生之不利益 ,既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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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營利事業違反稅法上之作為義務 ,自 不應轉嫁由其股

東 、稽徵機關負擔 。

(三 )如 前述壹 、一說明 ,營利事業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 ,

不論是個人或營利事業居住者股東或非居住者股東皆併

同盈餘獲配該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爰營利事業「分配端

」一旦實現系爭規定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構成要件 ,不

論其股東身分別為何 ,皆不影響已發生超額分配可扣抵稅

額之事實 ,均應補繳超額分配稅額 。

二 、財政部認為系爭規定補敬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屆 「慾

罰性才且稅擔保責任」,請說明此搶保債務之從屬性?系 爭規

定既有補繳之懲罰 ,又有 「罰鍰」併存之理由?

財政部意見 :

(一 )補敬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屆 「慾罰性擔保責任」,係

搪保股東返遠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保持可扣抵稅額帳戶

記我及計算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名女相符之正確性

所稱 「懲罰性擔保責任」,其重點在於擔保責任 。亦

即其雖具懲罰性 ,但並非特殊之行政罰 ,不 以擔保責任人

有關行為義務之違反出於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2。 又所得稅

法第 l1碎 條之 2第 3項規定 :「 前 2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有

歇業、倒閉或他遷不明之情形者 ,稽徵機關應就該營利事

業超額分配或不應分配子股東或社員扣抵之可扣抵稅額 ,

向股東或社員追繳 。」足見 ,當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無法

向營利事業請求補繳時 ,最終 ,仍得向股東追繳之 。從中

,益顯擔保責任所擔保之主債務(公法債務)為股東所受領

超額分配可寸口抵稅額之返還義務 。易言之 ,營利事業所負

擔之補繳責任 ,乃從屬於股東之返還責任 。其作用在於恢

2請
參照陳敏 ,稅法總論 ,108年 ,1版 ,第 33b頁 。

9



復可扣抵稅額帳戶名實相符之正確性 ,而 不由 「扣抵端」

逐筆追蹤更正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所造成之影響 。

如本部 l12年 5月 碎日函復〔第 1頁至第5頁 1.(1)∼(3)

〕說明 ,系 爭規定立法意旨係督促營利事業依行為時所得

稅法第 bb條之 2至第 6b條之 6規定正確計算及分配可

扣抵稅額 ,當營利事業違反上開規定 ,導致股東獲配超額

分配可扣抵稅額時 ,此主債務係斗因於營利事業違反作為

義務 ,致危害國家對於股東綜所稅為正確課徵 ,爰 系爭規

定要求營利事業以自己之財產 ,負 責清供股東所受領之超

額分配可扣抵稅級 ,其性質為慾罰性搪保責任請求權 ;又

補繳時可計人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改復正確餘級 ,可保

陣未來股東抵稅權益 ,並無說明會上部分學者或專家所稱

「責令營利事業補敘反損及股東權益」之情事 。懲罰性租

稅擔保責任 ,旨 在於確保國家稅收及租稅公平 ,而不在於

賠償國庫之損害 ,故一經實現構成要件 ,擔保責任即依法

成立 ,不 以國庫確受有損害為必要 。

(二)「 罰鍰」你造反義務處以制裁性質之稅捐秩序罰

如本部 l12年 5月 碎日函復 〔第 8頁 3.(l)、 第 17頁

(三 )〕 說明 ,系 爭規定處以罰鍰 ,其性質係行為罰 ,目 的

係為維護租稅秩序 ,保護稅捐債權公共利益 ,爰應按其違

章情節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lb條第 3項規定 ,以其

違反稅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稅

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 ,並考量納稅者之資力予以裁處 。

儘管系爭規定加諸營利事業上開行為罰 ,但超額分配

之可扣抵稅額部分並不因此而回復正常。是以 ,營利事業

如已構成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要件 ,要求其履行上開懲

罰性租稅擔保責任 ,透過其補繳超額分配之稅額 ,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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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正確餘額 ,與上開行為罰目的尚有不同

。又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子非居住者股東 ,係考

量情節輕微 ,且應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前提下 ,可

責程度較低 ,爰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7條規定 ,

該超額分配子非居住者股東部分之稅額免予處罰 。

三 、系爭規定立法意旨考量檔徵作業成本 ,惟如營利事業分配

盈餘可以掌握其股東結構及身分(仞1如以股利憑單 、扣繳憑

單區分居住者股東或非居住者股東),營利事業是否可帳面

「更正」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屆於非居住者股東在配之錯

誤金額 ,以回復該帳戶之正確徐額?

財政部意見 :

(一 )系 爭規定責由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稅額 ,非佳以檔徵作

業成本為考量

如前述壹、四說明 ,系 爭規定責由違反作為義務致超

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營利事業,一次性補繳超額分配稅額

,與其說是節省稽徵成本 ,不若說係責由違反作為義務之

營利事業承擔其所造成之不利益 ,且係對納稅義務人遵從

成本及社會成本較低之手段 。

(二)倘以非居住者股東在配可扣抵稅額無法抵繳稅額 ,例外准

子逕採調整帳戶回復 ,則其營利事業居住者股東因無法確

認最終歸屆非居住者股東部分之可扣抵稅額 ,將無法獲得

同等對待 ,對於股東結構有營利事業居住者之公司將形成

不平等之對待

營利事業股東結構多元、人數動輒千計或萬計及隨時

改變 ,營利事業決議分配盈餘時無從亦無須確認股東身分

(例如境內無住所之個人股東須累計境內居留天數滿 183

天始能確認其居住者身分);縱營利事業知悉當次盈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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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時之各股東身分別 ,該次盈餘分配如有超額分配股東可

扣抵稅額之情形 ,待稽徵機關查獲 ,可能已歷經數年申報

或股利分配 ,因 該帳戶具延續性 ,將導致該次超額分配至

查獲前之各年度併同盈餘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股利憑單及

各股東所得稅申報均產生錯誤而需一併辦理更正 ,並非僅

計算調整回復該帳戶該次超額分配子非居住者股東之稅

額而已。此外 ,倘就非居住者股東部分所獲配超額分配之

可扣抵稅額 ,逕採 「調整┘帳戶回復 ,同理 ,其營利事業

居住者股東所獲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最終歸屬非居住者

股東部分亦應相同處理 ,惟該部分尚難確認 ,故以帳面 「

更正┘該部分錯誤金額之處理方式不具可行性 。

營利事業係實際掌握其繳納營所稅稅額及股東身分

之人 ,爰 兩稅合一制度責由營利事業負擔維持正確併同盈

餘分配子股東可扣抵稅額之責任 ,又營利事業分配盈餘應

依法申報及填發股利憑單(居住者股東)及扣繳憑單(非居

住股東),稽徵機關所掌握之課稅資料係以營利事業誠實

中報資才〡為主Q倘 營利事業未遵守正確刮算分配可扣抵稅

額之作為義務 ,概由稽徵機關事後稽查以營利事業申報資

料及其他資料交叉比對發現超額分配之情形 ,不僅產生上

開納稅義務人追溯更正遵從成本 ,稽徵機關亦增加稽徵成

本 ,因 此 ,營利事業不可因其股東為非居住者 ,即任意記

載並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 ,此將造成整個國家及社會之不

利益 ,且對於遵循法令之營利事業更有失公平 。

四 、財政部對於最高行政法院 1仍 年判字第們η號判決之意見
?

財政告r意 見 :

查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理由說明 ,上訴人股東全數為非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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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者股東 ,分酉已股利非填發股利憑單 ,而係開土扣繳憑單 ,扣

繳憑單並無填我 「股利總額」及 「可扣抵稅額」之欄位 ,上訴

人形式上超額設年股東可扣抵稅額分配數 ,但其股東並無「股

利憑單」可供申報扣抵所得稅之稅額 ,乃 因該等境外股東非屬

適用兩稅合一制度之股東 ,其未受分配可扣抵稅額 ,才際上不

發生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之可能及結果 ,自 不符合行為

時所得稅法系爭規定第 3款規定 「違反第 66條之 6規定 ,分

配股利淨額所適用之稅額扣抵比率 ,超過規定比率 ,『 致所分

配之可扣抵稅額』,超過依規定計算之金額者」之補稅要件 。

上開判決理由 ,女屆誤解系爭規定 ,但礙於其歷經最高行政法

院各庭統一見解 ,且非行政訴訟法第 273條第 1項 第 1款所

稱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故主管稅捐稽徵機關(財政部臺北國

稅局)既無從聲請大法庭裁定 ,亦無從提起再審 ,更無從聲請

釋憲 ,再為救濟 。任其確定 ,純屬莫可奈何 。說明如下 :

(一)營利事業併同盈徐分配之可扣抵稅額亦係針對所有股東(

包括非居住者股東)

如前述壹、三說明 ,非居住者股東未享有兩稅合一制

之抵稅權 ,係 因非居住者股東以獲配股利淨額按扣繳稅率

20o/o課稅之總稅負 ,與個人居住者以獲配股利總額(股利

淨額十股東可扣抵稅額)適用累進稅率課稅再扣抵應納稅

額 ,兩者之股利所得最高總稅負相當 ,亦 即非居住者股東

以較綜所稅最高稅率﹌0°/。)為低之 20o/o扣繳完稅 ,其總稅

負已形同享有抵稅權(詳釋例 2)。 因此 ,非居住者股東雖

未就獲配股東可扣抵稅額抵繳應扣繳稅額 ,並不代表未獲

配股東可扣抵稅額及未享有抵稅效果 。

查兩稅合一制實施之初 ,營利事業應填報 「非居住者

股東股利分配明細表」,併 同 「全年股利分配彙總資料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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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書┘(附件 l)彙報稽徵機關 ,嗣考量非居住者股東獲配

股利情形可由營利事業申報扣繳憑單資料勾稽 ,爰於 少3

年刪除 「非居住者股東股利分配明細表」(附件 2),及 少5

年將 「全年股利分配彙總資料申報書」(附件 3)刪除分配

非居住者股東之欄位資料 ,以 簡化營利事業申報股利憑單

彙總表之作業 ,爰 尚不宜僅以開立扣繳憑單格式內容 ,論

斷營利事業未分配可扣抵稅額子非居住者股東 。

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73條之 2本文規定 ,非居住者

股東獲配股利總額或盈餘總額 「所含之稅額」,不 適用同

法第 3條之 1規定 ,非居住者股東亦有獲配股東可扣抵稅

額。再者 ,同 一股東身分亦可能變更竹︳如個人在我國境內

無住所 ,於一課稅年度居留合計滿 183天 ,依所得稅法第

7條第 2項 第 2款規定成為我國居住者),倘營利事業給

付股利予個人股東時 ,誤判該股東為非居住者而開立扣繳

憑單 ,嗣後發現符合居住者要件 ,亦須更正為股利憑單 ,

爰營利事業僅係依股東身分別適用課稅規定不同,分別掣

發股利憑單或扣繳憑單 ,尚 無從以所中報之憑單格式認定

其未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予非居住者股東 。

(二)適 用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之營利事業即應設置股東可扣

抵稅額帳戶 ,其決議分配盈餘時並無法確認股東結構或身

分別 ,其 以盈餘分配數按稅額扣抵比率計算可扣抵稅額併

同盈餘分配子所有股東 ,即使股東為非居住者亦不例外 ,

爰營利事業一旦構成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要件者 ,其 已

將當時不得分配之可扣抵稅額分酉已子股東 ,應就超額分配

數予以補繳 ,尚 不得以後見之明 ,主 張分配子非居住者股

東 ,即免於承擔作為義務 ,否則其股東身分改變 ,將造成

國庫稅收損失、租稅不公平 、鉅額遵從成本及稽徵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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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益。又其股東在酉已之可扣抵稅額得否扣抵其應納稅額

,係其股東基於身分別可適用之抵稅規定 ,尚不改變營利

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事女 。

五 、檢送相關資料如附件

(一 )非居住者股東股利分配明細表 、全年股利分配彙總資料

申報書

(二)少3年全年股利分配彙總資料申報書及修正對照表

(三 )少5年股利憑單申報書及修正對照表

(四 )所得稅法第 71條法條沿革

(五)說明會財政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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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例 1

88年甲公司分別分配個人居住者股東 A及 B之股利淨額 少0元及併同分配之股東可扣抵稅額 10元 。

股東 A為高所得股東 ,併計其他類別所得計算

所適用之綜所稅速際稅率為 60．/．

股東 B為低所得股東 ,錝所稅無應納稅額

註 1:股東A股利應補稅額為 30元

=(股利淨額少0元十可扣抵稅額 l0元)

×邊際稅率碎0o/o一可扣抵稅額 10元

=股利淨額 少0元×碎0o/o一 ｛〔可扣抵稅額 l0元

×(l一碎0o/o)〕 (即學者所稱實際抵稅利益b元 )｝

註2:股利所得於營利事業階段故納之營所稅 1● 元

與個人股東階段補放之綜所稅 3● 元 ,合計總

稅負們 元。                   1#

註 3:股東 B可在退稅 1● 元

=應納稅額 0元一可扣抵稅額 10元

註 ㄥ:股才．︳所得於營才｜︳事業階段欲納之營所稅

1● 元與個人股東階段退送之綜所稅 10

元 ,合計總稅負●元 。

10;元

綜所稅

2註

+

股利

總稅負

個人股東

階段稅負

當所稅=
可扣抵稅額

當利事業

階段稅負

碎09乇

-109乇
言主

10;元 + O元
註碎

股利

總稅負

個人股東

階段稅負

當利事業

階段稅負



釋例 2

1.87年 甲公司所得 2,000萬 元 ,營所稅稅率必°/o,繳納營所稅 500萬元 ,稅後淨利 l,500萬 元 ;

88年 甲公司分配稅後盈餘(股利淨額)1,500萬 元。

2.個人居住者股東 C及非居住者股東D分別獲配股利淨額 巧0萬 元,且分別獲配股東可扣抵稅額外0

萬元 。

個人居住者股東 C申報綜所稅之股利總額 1,●00

萬元←股才．｜淨額 石0萬 元十可扣抵稅級 必0萬元)

假設適用稅率ㄔ●．/． ,股才．︳所得應納綜所稅們0萬

元 ,扣抵可扣抵稅額 必0萬 元及自繳稅額 必0萬

久ㄙ。

非居住者股東 D在配股才︳︳淨額 石0萬 元

適用扣缺率 20．/．

扣欲稅額 15⊕ 萬元●5● 萬元×20．/.)

250子蓽

稅率

25

合計

稅率

個人居住者股東

總稅負

當利事業階段

稅負

250萬250萬

銷
解
儩

當利事業階段

稅率

25

非居住者股東

總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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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 3

甲公司
/刀̀ 配股不l12J000萬元

分酉己可扣抵稅額 600萬元

(含超額分配稅額 300萬元)

第 1年

申報綜所稅時
已全數扣抵應
納稅額或退稅

申報綜所稅時
已全數扣抵應
納稅額或退

申報綜所稅時
已全數扣抵應
納稅額或退稅

▌▓▄

口

計入股東 :

可扣抵稅
額帳戶且
分配盈餘 :

:計入股東 :

:可扣抵稅
額帳戶且

:分配盈餘

:計入股東
可扣抵稅

:額帳戶且
:未分酉己盈餘

▓▊

▌▊█▅▋▋▋▋▋▋▓▓▌
十

計入股東:

可扣抵稅
額帳琤且
分配盈餘

第 2年
重獲

︳    第 3年   一︳    第 碎年   ▲  ◣

個人居住

者股東 a

非居住者

股東

當利事業

居住者

股東乙

甲

公

司

個人居住
者股東 b

營利事業
居住者
股東丙

非居住者
股東

營不lJ事業
居住者
股東丁

非居住者

股東

簹利事業
居住者
股東戊

個人居住

者股東 〔 倘未查

獲將會

持續向

以後年

度展開

個人居住者股東 e

當利事業
居住者股東已

非居住者股東

甲公司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乙公司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a居住者股東股不lj憑單

金
a居住者股東綜所稅申報

丙公司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丁公司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b居住者股東股不ll憑單

p〧 ▌▌▓▓▓▓■■■▓ ■

=b居住者股東綜所稅申報  c居 住者股東綜所稅申報

戊公司股東可士El抵稅額帳戶 已公司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c居住者股東股不l」 憑單   e居住者股東股利憑單  :.

回溯

更正

一

▓ ▓ ▉ ▓ ▓ ▌ ▌ ▓
▓

鉅額遵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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